水文水资源实验中心实验场地借用程序
1、 填写申请表，借用老师签字后交实验室，由实验中心负责人、院领导签字、盖章；
2、 提交承诺书（借用老师签字），由借用实验室的老师与实验室签订安全责任状；
3、 提交实验方案及实验人员名单；
4、 进入实验室的老师及学生需通过安全考试（提供考试合格证）；学生同经过指导老师安全培训，并提供培训证明材料；进实验室前经过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。
5、 前4条完成后方可进行实验室实验。
